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鹏起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《关于对鹏起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股

东鼎立集团增持计划再次延期事项的问询函》的回复公告 

 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鹏起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本公司”或“鹏起科技”）于 2017

年 4 月 11 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《关于对鹏起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股东鼎立

集团增持计划再次延期事项的问询函》（上证公函[2017]0394 号）（以下简称“问

询函”），鼎立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鼎立集团”）接

到鹏起科技转交的问询函后，对问询函中的相关问题进行了认真核实，就有的问

题回复如下：  

    一、自 2016 年 2 月 2 日鼎立集团发布增持计划至今，鼎立集团已将该增持

计划两次延期。公司披露的第一次延期理由为，避免敏感期内交易公司股票以及

公司股票停牌；公司披露的第二次延期理由为，受公司定期报告及重大事项信息

披露窗口期等因素影响，能够增持公司股份的有效时间缩短，同时鼎立集团存在

资金安排问题。请分析上述延期理由的具体情况，核实并披露上述延期理由是否

充分合理。 

鼎立集团答复： 

 （一）第一次延期理由的具体情况 

    1、鼎立集团于 2016 年 2 月 2 日通过鹏起科技公告了增持计划，增持期限为

六个月，即为 2016 年 2 月 2 日至 2016 年 8 月 2 日。 

    2、2016 年 2 月上中旬包含了春节，股票交易休市期较长，开市时间为 2 月

15 日。 

    3、鹏起科技 2015 年度报告披露时间为 2016 年 4 月 28 日，形成相应的交易

敏感期。 

4、鹏起科技因拟实施资产重组，公司股票于 4 月 25 日下午起连续停牌，直

至 2016 年 10 月 10 日复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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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上述时间分析，鼎立集团增持计划的实际可操作时间为 2016 年 2 月 15 日

至 2016 年 4 月 17 日，累计二个月左右，比原计划的六个月时间大为缩短。此外，

因鼎立集团没有预料到鹏起科技在 4 月底之后的长时间停牌，在前期安排具体增

持计划时准备不足，未能在鹏起科技停牌前实施增持行为。 

  （二）第二次延期理由的具体情况 

    1、经鹏起科技于 2016 年 8 月 1 日召开的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，鼎

立集团增持计划期限延至鹏起科技股票复牌后六个月内。因鹏起科技于 2016 年

10 月 10 日复牌，本次增持计划实际延期至 2017 年 4 月 10 日。 

    2、2016 年 8 月 8 日，鼎立集团与张朋起签署了关于鹏起科技《鼎立控股集

团股份有限公司与张朋起关于上海鼎立科技发展(集团)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转

让协议》，鼎立集团拟将其持有的鹏起科技股份 1.33 亿股协议转让给张朋起。 

    本次协议转让于 2016 年 8 月 11 日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

公司完成过户登记手续。鉴于鼎立集团本次减持，形成了六个月内不得增持股份

的“短线交易”窗口期限制，鼎立集团实际增持时间缩短为 2017 年 2 月 11 日至

2017 年 4 月 10 日。 

    3、鹏起科技于 2017 年 2 月 17 日召开九届十次董事会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

购买成都宝通天宇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51%股权的议案》。因此该事项前后形成了

重大事项信息披露的窗口期。 

    4、鹏起科技 2015 年度报告披露时间为 2017 年 3 月 18 日，形成相应的交易

敏感期。 

按上述时间分析，鼎立集团增持计划的实际可操作时间段分别为 2017 年 2

月 22 日至 2017 年 3 月 7 日，2017 年 3 月 20 日至 2017 年 4 月 10 日，累计时间

只有一个月左右，鼎立集团没有充分把握好资金和时间的安排，因此，鼎立集团

未能在计划时间内实施增持行为。 

（三）延期理由的充分合理性。 

1、鼎立集团 2016 年 2 月 1 日提出增持鹏起科技股票计划的动因除了对鹏起

科技未来发展的信心和对鹏起科技价值的认可之外，最主要的是为了履行社会责

任，进一步维护资本市场稳定，保护投资者尤其是中小投资者权益。自 2016 年

2 月 1 日以来，国内证券市场稳定，鹏起科技股票价格也一直处于稳中有升的态

势，因此鼎立集团一直未能选择合适的时机进行增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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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虽然上述两次增持计划时间间隔累计 1 年多，但实际真正可操作的时间

累计只有 3 个多月，由于时间的不足，鼎立集团未能及时完成增持行为。 

从主观意愿来说，鼎立集团还是希望能继续履行承诺，完成相关增持计划。

根据上述实际情况，鼎立集团认为延期理由具有合理性。 

 

二、鼎立集团发布增持计划至今，鼎立集团未增持公司任何股份。请核实并

披露鼎立集团未增持任何股份的原因、鼎立集团发布及两次延期增持计划的决定

是否审慎，并进一步说明鼎立集团是否具有履行增持计划的诚意。 

鼎立集团答复： 

   （一）鼎立集团未增持任何股份的原因 

1、鼎立集团增持计划时间间隔累计 1 年多，但实际真正可操作的时间累计

只有 3 个多月。鼎立集团的主营业务为房地产、工程建筑施工，一方面在经营中

需要大量垫资，另一方面工程回款时间具有不确定性，造成阶段时间内的流动资

金较为短缺。同时本次增持计划拟采取资管计划的方式进行，因此资金配置时间

较长。由于时间的不足，鼎立集团未能及时完成增持行为。 

2、鼎立集团 2016 年 2 月 1 日提出增持鹏起科技股票计划的动因除了对鹏起

科技未来发展的信心和对鹏起科技价值的认可之外，最主要的是为了履行社会责

任，进一步维护资本市场稳定，保护投资者尤其是中小投资者权益。自 2016 年

2 月 1 日以来，国内证券市场稳定，鹏起科技股票价格也一直处于稳中有升的态

势，因此鼎立集团一直未能选择合适的时机进行增持。 

   （二）鼎立集团发布及两次延期增持计划的决定是否审慎 

因上述客观条件上的局限和自身资金安排的原因，鼎立集团未能及时完成增

持行为。但从主观意愿来说，鼎立集团希望能继续履行承诺，并有能力履行承诺，

经慎重考虑，决定延期增持计划。 

   （三）鼎立集团具有履行增持计划的诚意 

基于对鹏起科技未来发展的信心和对鹏起科技价值的认可，鼎立集团有诚意

继续履行增持计划。 

 

    三、公司公告，鼎立集团未能增持股份的原因之一是鼎立集团的资金安排问

题。请核实并披露鼎立集团目前是否具有继续履行股份增持计划的能力，并说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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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关资金安排。 

鼎立集团答复： 

（一）鼎立集团继续履行股份增持计划的能力 

截至 2016 年底，鼎立集团总资产为 84.14 亿元，净资产为 45.66 亿元，2016

年度实现净利润 15.23 亿元（以上数据未经审计）。 

鼎立集团的主营业务为工程建筑施工，目前在国内多个省市有项目正在开展

中，生产经营正常稳定，有继续履行股份增持计划的能力。 

（二）鼎立集团相关资金安排 

鼎立集团将使用建筑施工回款作为本次增持的自有资金，计划于 2017 年 5

月 15 日前筹集完成。同时公司与相关资管计划资金方已达成初步意向，一旦公

司自有资金筹集完毕，相关资金配置工作也将在短期内完成。 

   

特此公告。 

 

鹏起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

2017 年 4 月 14 日 


